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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雲端服務」談圖書出版產銷
生態與價值鏈

李錫敏 ◎ 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農產品是物質生活養命的食糧，文化書籍則是精神生活的必要食糧，物質和精神是同等

重要的。許多書店面臨經營不下去的困境，因為賣書的利潤，已不夠維持生活，長此下去，人

們充實心靈的東西沒了，就好比沒有了米飯維生一樣的危險…。政府是不是也能像發展農業政

策、搶救農業一樣，也來搶救文化產業？」—星雲法師《閱讀充實心靈，搶救文化出版業》

（聯合報 2012） 

第 21 屆臺北國際書展於 2013 年 1 月 30 日起，在臺北世貿中心一連展出 6 天，由文化部主

辦，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本屆展示主題標示著下一個十年的起點，持續開拓出版的

全方位發展，活絡國際版權交易及促進展期銷售佳績。由 800 場以上的閱讀活動馬拉松接力，

洋溢歡樂嘉年華氛圍，凝聚並激發全臺民眾對於閱讀的熱情，成為亞洲最精彩迷人的閱讀盛

會。展前所展現創新亮點，突顯承辦單位整體規畫之用心，這是一場全民的「閱讀運動」，讓國

人十分期待。

「閱讀運動」意含著推動讀者（閱聽人）對知識、資訊的需求，藉知識、資訊各種載體為

媒介，所進行的一種閱聽行為。而知識資訊取得之媒介，或平面紙本、或影音家電、或通訊載

體等，其形成結構必須是一人（創作者）或一個團隊（出版社）之創作、整理、歸納、製作、

發行等多面向心血投入所完成之作品，而這作品製程的源頭或稱創作者、設計者、研發者、撰

述者、重製者等等，經過包裝、製作、發行、展售、傳送、流通後，或透過書店、學校、圖書

館、各類賣場、展場等方式，以滿足讀者（閱聽人）需求所進行傳播行為，這期間創作者（作

者）、製作者（出版社、印製廠）、流通者（經銷商）、展售者、與圖書館（讀者）便產生彼此間

依存生態。

  創作者 vs. 出版社

出版社創立伊始，基本上按創辦人的出版理念設定出版方向，找尋作者進行交涉、談判而

取得授權。為了執行出版計畫，稿源取得是重要關鍵。出版社的組織是否建全，開展資金是否

充裕，行銷計畫是否熟稔，都是創作者授權的考量。知名作者版稅條件高，一般小出版社無力

承受，祇能從國外引進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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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要取得作者的授權，首先得預支一定數的版稅，接著或專家審稿、譯稿、排版、

校稿、設計、製版、印刷、裝訂加工及運送等等，都得備好資金以應付。所謂「虧本生意沒

人做！」這句話在出版業並不成立。從事出版業者都明白，一本書的首印如不能賣完，往往是

先賠錢的。而事實上出版十之八九的圖書是難得再版的。在書尚未出版之前誰都不能保證賣得

完，但與作者簽約後就得支出版稅。出版社付給作者的版稅是按定價全折來換算，但出版社卻

只能從經銷書商收到定價的六折到三折（配合促銷活動）不等書款。出版社按定價結版稅給作

者，是對作者的一分敬重，因為作者要寫出暢銷的作品何其不易！作者的辛勞出版社最能體

會，但出版社的苦楚，誰管你！

  創作者 vs. 圖書館

專業研究、寫作、專著論述、設計、論壇、講學等等創作者，不論是學術、非學術，最需

要的是一個自由創作環境，其著述是否有專門平臺供發表；是否有專業製作單位專司整稿、編

排、印製、發行、銷售；是否有研究單位、圖書館典藏並廣泛被閱讀與應用。創作本是件不簡

單的事，要寫出一件滿足讀者需求的作品並具典藏價值之著作更是難。因此，創作是屬「文化

財」，它必須受到保護、尊重、被典藏、被傳承，創作生態才能恆久發展。斷不能將它視為一般

衛生紙或高麗菜等商品，任憑中間商隨意抬價或削價銷售。

民國 88 年 1 月 14 日起出版法正式廢除，我國言論思想自由回歸憲法保障的範疇，凡創作

品與創作者都由著作權法保護，國人因而享有實質上的言論自由。「人民的基本人權涵蓋身體自

由、經濟自由與精神自由三大部分，其中精神自由包括思想、良知、信仰、學術等自由，這些

信念自由只有透過出版始能流傳久遠。我國出版法施行七十年終告功成身退，展望未來，人民

言論思想自由之空間將更為寬闊，圖書館與出版業的關係愈為密切（廖又生，1999）。」法學專

家廖又生博士道出未來創作者的思潮將更開放，也點醒出版業與圖書館未來的互動應更綿密。

  出版社 vs. 圖書館

無論是公共圖書館，或是學術單位圖書館，都是由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或其他學術機構等

的支持而建立，因此，政府相關單位每年得編列一定的圖書出版品與教育用品的採購及教育活

動之預算。所有學術、非學術之創作作品都是圖書館採購典藏的品項。而創作者經由出版社的

編輯、設計、製作、印製、裝幀、發行的出版品，除了大眾閱聽人購買外，公共圖書館的採購

典藏，是所有創作者與出版者永遠的期待。因圖書館每年有一定的預算進行採購，它不像飯店

購買食材，需要精挑細選，要新鮮味美；它不像飯店有業績（營利）壓力。因此，圖書館對閱

聽產品的選購，基本上只要合乎政府採購法，新書、舊書就不太在意了。

圖書館的採購為減輕作業上的繁複，大都按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由圖書的經銷商或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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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競標，並不會直接向各家出版社來採購。書商者不一定是出版業者，他們為了爭取得標，往

往會主動幫圖書館提供書單，然後以較低的價格來競標，待得標後，為賺取交易中間價差，書

商往往會用各種殺價手法，取得出版社庫存回頭書以應付圖書館的採購。出版社迫於業績與庫

存的無奈而往往也得配合供貨。這時出版社的心情有如菜農一般，一斤高麗菜批給菜販收不到

10 塊錢，賣給飯店卻可賣到幾十塊或百塊，中間利益全被剝削，出版社又能奈何！

  出版社 vs. 經銷商

出版業者與經銷商本同肩負的文化傳播的社會責任，挖掘優質作品以服務廣大讀者，是從

事出版行業者的天賦。一部書稿透過編輯設計、印製、裝幀成書，其最終目的便是服務大眾讀

者。就文化層面來說，知識是文化資產，是前人智慧長期不斷積累而來，它是智慧材，不應視

為一般商品才是。知識沒有國界，只有不斷創新、積累，以為後世的傳承與應用，世界文明才

因而進步發展。

臺灣出版社雖多（號稱有九千多家），但百分之八十都是小型出版社，在通路行銷方面，

實無自己批銷能力，都得透過經銷商發行至全省書店銷售。除了連鎖書店、網路書店可自行發

書，其他地區獨立書店，基本上是很難直往，更別說是圖書館標售業務。書價雖是出版社所訂

定，但終端銷售價格則掌握在經銷商或書店手裡。經銷商為爭取銷售業績，或舉辦促銷活動便

會回頭要求出版社降折扣以配合，出版社能不配合嗎？

  小菜農 vs. 雲端服務

「每天下午四點之後，就會有小菜農載著一車賣不出去的菜，被中大盤商問說：『我出 50

塊，你賣不賣？不賣，就自己載去山溝裡倒掉！』這是在西螺果菜市場每天都會看到的場景。」

為了給小菜農一個公平與正義，一群曾任職高科技半導體的高階主管選擇拋棄科技新貴的身

分，與幾位同事共同創辦了「厚生市集」：一個講求公平永續的食材交易平臺，一個為農業永續

發展啟動了「產銷革命」的「雲端服務」平臺。（網路／厚生市集）

「雲端服務」為許多產業帶來新的產銷革命。面對長久以來無法解決的產銷問題，「雲端服

務」也許是最佳機遇。「厚生市集」創辦人張駿極先生提到：網路掀起一波「去中間商」的運

動，不僅改變了資訊傳遞的模式，更滲透生活的每個層面。他企圖透過網路翻轉農產品的市場

機制，為農友開闢一條不打價格流血戰的新道路。「厚生市集」堅持由產地供應食材，九成產品

直接購自農民以服務消費者。提供農民一個新的銷售管道，避開中間商的層層剝削。如果這個

機制能給了菜農一個合理的菜價，也讓廣大消費者吃到新鮮安全蔬菜，相信你我都會舉雙手贊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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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論

圖書出版產業的核心價值在「文化財」的積累、傳播，是育成創作的基地，它不應止於商

品買賣而已。隨著網路科技的牽引，數位閱讀的轉移，圖書出版產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是

危機？是轉機？整個圖書產消生態都應深切檢討。

通路主導產業發展是不爭事實，圖書出版業當有一套產業互利機制才能永續發展。通路商

一方面為自己開創獲利空間，另一方面也應保留出版社與作者生存的空間，才是產業之福！

圖書館的任務是主動提供讀者資訊，為讀者選購優質圖書資料，積極推動閱讀風氣。另一

方面是典藏好書以培植優秀作家，為作家創造價值機會。因此，圖書館當協力政府推動「圖書

公共出借權」的立法，還給作者一個合理回饋與收入。如此，更多的作家寫好書、出版社出好

書，才是讀者最大福氣！

面對「雲端運算」網路科技的機遇，期盼業者能共建「協同商務」價值鏈，提供作者、出

版業、讀者、公共圖書館一個嶄新的「雲端服務」平臺，不要再單打獨鬥，直接服務讀者，圖

書館也直接向出版採購，或可效法厚生市集「去中間化運動」，共同建構圖書產業優質生態，則

圖書出版產業蓬勃發展，必是國家之福，也是閱讀大眾之福也！


